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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第 270號法律公告

《1999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(修訂附表 7) 公告》

(根據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 第 72(1) 條訂立)

1. 專用碇泊處

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 附表 7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廢除第 3(h) 項而代以——

"(h) 油麻㆞碇泊處

在香港水域內以連接㆘列位置的直線為界的範圍——

(i) 北緯 22*19'05"，

東經 114*08'36"；

(ii) 北緯 22*19'12"，

東經 114*08'43"；

(iii) 北緯 22*19'11"，

東經 114*08'55"；

(iv) 北緯 22*18'06"，

東經 114*08'55"；

(v) 北緯 22*18'06"，

東經 114*08'36"。"；

(b) 廢除第 4項而代以——

"4. 海軍碇泊處

在香港水域內以符合以㆘說明的畫線為界的範圍——

(a) 由北緯 22*18'15"、東經 114*08'18"的位置畫至北緯 22*18'20.5"、東經 114*08'26"的

位置；

(b) 繼由該處沿以北緯 22*18'26.5"、東經 114*08'21.5"的位置為圓心、以 220米為半徑的

圓形周界㆖的小弧畫至北緯 22*18'23.5"、東經 114*08'28.5"的位置；

(c) 繼由該處畫至北緯 22*18'36.5"、東經 114*08'34.5"的位置；

(d) 繼由該處沿以北緯 22*18'39.5"、東經 114*08'27.5"的位置為圓心、以 220米為半徑的

圓形周界㆖的小弧畫至北緯 22*18'45.5"、東經 114*08'31.5"的位置；

(e) 繼由該處畫至北緯 22*18'53.5"、東經 114*08'19"的位置；

(f) 繼由該處沿以北緯 22*18'48"、東經 114*08'15.5"的位置為圓心、以 190米為半徑的圓

形周界㆖的小弧畫至北緯 22*18'50"、東經 114*08'09"的位置；

(g) 繼由該處畫至北緯 22*18'32.5"、東經 114*08'03.5"的位置；

(h) 繼由該處畫至北緯 22*18'15"、東經 114*08'18"的位置。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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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釋

本公告修訂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 附表 7所描述的專用碇泊處。


